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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胎儿是依托母体而生的特殊存在状态，有关他的状态与自然人的状态紧密联系，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通

过立法对胎儿权利给予了相关保护，但关于胎儿保护范围应当扩大还是缩小，学术界还存在不同见解。

目前我国关于胎儿利益还停留在《民法典》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上，而司法实践中却缺少审判依据。本文

主要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从损害赔偿和征地补偿两方面，对扩大学说给予合理解释，进而为完善胎儿利

益保护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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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tus is a special state of existence dependent on the mother, and its stat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a natural person, and all countries have adopted legislation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fetus 
to varying degrees,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scope of fe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expanded or narrowed. At present, China’s interest in the fetus is still limited to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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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ant provisions of Article 10.6 of the Civil Code 20 in judici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no basis 
for trial.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ypical cases and gives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ex-
panded doctrine in terms of damages and compensat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and then pro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of fet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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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胎儿利益保护是一个更古不变的话题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改变而被湮没，社会形态的更替只会不断提

高对其的关注度，关于他的保护方式也历经宗教和法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记载：一名医生因为经验不

足致使她人胎死腹中，不久之后这名医生也惨受轮回之苦。记载虽然是民间杜撰的，由此也可见古时候

就传达了保护胎儿的宗教立场：即把胎儿视为“人”，不得伤害。到了第二阶段，已经开始用法律来强

调胎儿的保护，《唐律疏议》有载：致胎儿死亡，故意者，死刑；过失者，徒刑两年半，可见对胎儿利

益的关注自古就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经济增速发展，有关胎儿继承、侵权案件频繁出现，胎儿

财产利益保护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1985 年《继承法》的出台将胎儿的继承利益纳入了保护范围，其中

第二十八条提到了胎儿预留份额，要求应当保留胎儿的应继份额。条文虽然对胎儿利益保护内容简单以

及如何认定胎儿为娩出还没有明确规定，但它也是我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之立法活动的首创，弥补了胎

儿继承的空白，也为后来胎儿利益保护的进步开辟道路。 
然而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相关立法活动还没有过多延伸到交易层面，胎儿利益的

界定仍然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胎儿利益纠纷的案例较多且争议性较大，因此本文

主要从胎儿权益保护范围展开研究，这也是笔者主张将胎儿利益保护范围扩大的缘故。由此，本文将理

论结合实际，从实践案例出发，对胎儿利益保护范围问题进行探究。 

2. 立法下胎儿利益的保护 

2.1. 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模式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各个国家都存在，而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认识，各国的立法模式却

大相径庭，主要有三种模式[2]。第一种学说为总括保护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胎儿出生后尚生存，胎

儿出生前和一出生的婴儿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即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总括的保护胎儿的利

益。例如《匈利亚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都做了规定。第二种学说为个别规定主义，此观点认为胎

儿原则上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涉及遗产继承、损害赔偿等特殊情况下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国、

德国、日本等国家采用这种立法例[3]。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906 条规定“胎儿在赠与时已存在者，即

有承受生前赠与的能力。胎儿在遗嘱人死亡时已存在者，即有受遗赠能力，但赠与或者遗赠仅对于婴儿

出生的能生存者，发生效力。”第三种学说则否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我国《民法通则》采用这种

观点，《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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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立法下的胎儿利益保护 

把胎儿权益放置法律层面来讲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立法者们也是对其保持着慎重态度，早期的

立法活动中，胎儿的私人主体地位一直处于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而还没有正式确立，因而导致在《民法

通则》中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并未涉及。到了 21 世纪初，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重大变革，

国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升，同时也为了响应时代的号召，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得到社会更为高的关注度。

与此同时，国家 2004 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从根本上强调了我国将人权保障放在首要位置，

也为后来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5]。此后 2017 年 10 月 1 日《民法总则》正式实施，

其中第十六条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予以了肯定。但该条规定过于宽泛，将胎儿利益的保护范围限定在接

受赠与和遗产继承方面，而对于其他利益还没有明确规定，而以一个“等”字概括，而这是一种部分列

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在司法裁判中也使得裁判者能够做出相应的合理解释，除具有中国特色外也更具

有开放性。 
随着社会对胎儿利益保护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推动我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也在不断完善，

随着《民法典》出台，第 16 条和第 1155 条都对胎儿权益做了规定。第 16 条规定，涉及接受赠与、遗产

继承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种规定并未赋予胎儿完整的权利能力，只是涉

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才视为具有权利能力，这种利益是纯利益，不要求胎儿有任何义

务，同时第 16 条也明确了胎儿的此种权利能力是预设型的，如果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

不存在，此种设计是沿袭了《继承法》中关于胎儿预留份额的规定。但关于胎儿利益保护范围，第十六

条采用了不完全列举的方式使胎儿权利得到了扩张，不仅仅局限于遗产继承方面。 

3. 胎儿利益保护的实现机制要求予以合理扩张 

当前我国关于直接保护胎儿利益的法条也仅限于《民法典》第 16 条和 1155 条，尽管有规定满 18 周

岁时可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从出生到 18 岁这一阶段是否具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资格还有待商

榷。要知道建立一个完整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一两条法律就能完善的。《民法

典》中第十六条用到一个“等”的字样，关于胎儿的具体利益类型也还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这种不完全

列举的方式使得胎儿利益范围更具争议性，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裁判者的实际操作，更有甚者也会利用

法律漏洞实施损害胎儿利益行为。目前学理上关于胎儿利益保护范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胎儿能否享有

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能否成为征地补偿对象。 
胎儿能否因为出生后为在母体时受到外界损害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这里是要分开讨论的。由

于胎儿存在的特殊性，因此他的侵权主体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父母和第三人[6]。对于第三人侵权，

集中的焦点在于娩出后的胎儿是否具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资格，此时要看娩出后的胎儿是否能够成

为原告，我们一个案例来引出。 
以马某诉约翰克兰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为例，该案中原告母亲郑女士在怀马某时期被公司安排

至浓度超标的有毒物质的空间内作业，致使马某出生后带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马某向约翰公司索赔。

此案历经了一审、二审到再审的过程，其中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认为本案是根据其母郑女士与

约翰公司权利义务关系而向约翰公司主张侵权之诉，而马某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二审法院则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 152 条、第 154 条和 158 条的规定，认为马某主体不适格驳回上诉。案件来至天津高院再

审，马某认为自己作为约翰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受害者，民事权利因约翰公司的违法行为

而受到损害，理应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最终，天津高院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08 条，认为马某在本

案中享有诉权是本案的原告，基于此笔者认为第三人侵权，娩出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胎儿权益的保护似乎没有具体明确的条文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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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判决还是要看审判人员的实际经验和素养，这种情况下的审判思路及容易混乱，不利于裁判效率

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是否能够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胎儿权益保护范围，也为今后司法实践提供合理思路。 
同时也引出一个关键点：所受损害来自父母的情况下，要考虑胎儿时期所受损害是否为父母不当行

为造成且该不当行为对胎儿是否具有针对性。第一种情况：若胎儿娩出后的缺陷是先天自带的，则不能

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母体赋予了胎儿生命，对于造成的损害并不是母体故意为之，损害结果的发

生不具有针对性。当然也不排除针对性行为，这就出现了第二种情况：因父母的不当行为造成胎儿损害，

这种损害分为母体单独实施和父母共同实施。当然损害行为也区分是否为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基于

司法案例的实操这里主要讨论因父母违法行为而带来的损害。情况一：若母体虽未直接针对胎儿但却违

反法律，在孕期从事吸毒等违法行为造成胎儿后天损害，笔者认为此时娩出的胎儿有资格向损害实施者

提出合理的损害赔偿，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作为裁判依据[7]。情况二：若父母实施的损害行为直

接针对胎儿实施的。例如代孕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我国《民法典》第 1009 条明确禁止基因编

辑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可能为了追求“基因完美”导致胎儿本身异化，对于此种行为可能会给胎

儿利益造成损害的不可控因素其实是明知的，但他们却忽略风险而继续实施，此时笔者认为损害者因承

担相应的责任。 

4. 胎儿能够成为征地补偿对象的自决权 

胎儿特殊的生理性决定了他能够作为民事主体，以承担义务为次要方面，而主要方面是享受权利，

笔者认为胎儿享有广泛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损害赔偿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我国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于民生考虑，国家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会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定

的补偿利益即征地补偿费；根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24 条规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关于土地补偿费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后从其规

定。但是目前国家关于胎儿征地安置问题却没有明确依据，始终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胎儿能否作为土地征收安置补偿对象的纠纷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没有

明确的规定，各学者观点大相径庭[8]。有学者在现有法律层面出发，认为这种胎儿只是表面上获得财产

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因此无论从形式逻辑层面还是其他角度考虑，胎儿都不能够作为征

地补偿对象。但笔者对于胎儿是否享有征地补偿利益持有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各地区应从实际出发，

采用不同的依据，进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海南省三亚市政府征收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2015 年 9 月 30 日三亚市政府做出征收决定，

上述行为依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并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印发 78 号补充方案。纠纷也就随之而来，因吉阳区政府

认为李某轩等人不在补偿时间内出生，所以未将李某轩等人列为补偿对象，李某轩认为自己应被列为安

置对象而享有补偿，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到再审，争议较大，李明轩

等人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胎儿享有广泛的人身、财产权利。而 78 号补充方案没有考虑到即将出生的腹中胎儿的权利，为胎儿

预留份额，侵犯了自己获得征地补偿的权利。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三亚市政府

未对申请人予以补偿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78 号补

充方案发布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安置对象的认定”中规定，新出生婴、幼儿因客观原因未及时进行申

报户籍登记的，经过相关申报复核等程序后可按原籍村民认定。根据上述规定，可以认定为安置对象的

前提是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之前已经出生的婴、幼儿，尚未出生的胎儿则不在补偿对象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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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判决结果怎样，值得关注的是胎儿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障，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有关胎儿

利益的保护的政策应当得到有效完善和贯彻执行。上述的补充方案虽然符合相关政府文件的规定，但在

补偿安置方案公布时并没有细致考虑胎儿权益的问题，致使大多安置户对补偿事宜存有疑惑，在执行过

程中不配合而最终引起诉讼纠纷的情况。随后该市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充分保护胎儿的权益。三亚市依

法调整相关安置政策，关于胎儿的补偿份额也考虑在了补偿安置方案中，这表明三亚市政府已经开始关

注到胎儿利益的保护问题。同时，在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东岸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东

岸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同意给予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到 2017 年 2 月 24 日之间

签署协议或拆除房屋并申请困难补助的东岸原籍村民的婴幼儿给予 15 万生活补助。三亚市政府从法律层

面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处理好东岸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胎儿安置补偿的遗留问题并作出补偿决定，给予

胎儿权益的同时充分保障了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笔者以为这种关乎民生大计的问题更要从民生实际考虑，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制定适合的法律规范。土地作为民生之本，其地位重中之重，政府在对土地进行征收时除了要保证原住

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活有保障外，也要充分考虑胎儿的例外情况，考虑把胎儿放入安置对象的行

列进行补偿，给予胎儿特殊保护，这也为司法实践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清晰审判思路。 

5. 结语 

综上所述，胎儿利益范围的合理扩大，无论对于司法审判还是民众利益来说都有着更好的发展。首

先，从利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发现我国在胎儿利益保护这一块问题的解决

上的法律规则有待完善。相关法规的模糊，导致在侵害实际发生时，因缺少法律的认可而使得胎儿利益

处于被侵害前状态，同时司法审判中法官对胎儿保护问题的审判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应地将胎儿

利益的保护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律素养较高的法官，过高的自由裁量权反而可能导致对胎儿保护的过度或

缺失。这既不能满足科技发展下胎儿权利保护变化的需要，也让胎儿利益保护处于不确定状况甚至损害

胎儿利益。其次，从民生角度来考虑，胎儿与社会以及家庭紧密联系，而适当地扩大胎儿的利益保护范

围，在保护胎儿利益的同时，也有益于胎儿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李敖. 胎儿利益保护范围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19: 23. 

[2] 赵鑫鑫. 论胎儿利益保护范围——以《民法典》第 16 条为中心[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2: 
4. 

[3] 拿破仑法典: 法国民法典[M]. 李浩培,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07, 135. 

[4] 王久志, 杨进飞. 民法典中胎儿利益保护范围探讨[J]. 法制博览, 2021(4): 163-164. 

[5] 施启阳. 民法总则[Z].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6] 杨国强. 论胎儿权益的司法保护——以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视角[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0(19): 31-33. 

[7] 郎嬛琳. 论胎儿人格权益的民法保护[J]. 法学论丛, 2012(6): 77-83. 

[8] 谭启平. 民法典第 16 条的限缩解释——以胎儿不能成为征地补偿对象而展开[J]. 东方法学, 2020(4): 184-195.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4117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范围的探讨
	摘  要
	关键词
	A Discussion on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Fetal Interes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立法下胎儿利益的保护
	2.1. 各国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模式
	2.2. 国内立法下的胎儿利益保护

	3. 胎儿利益保护的实现机制要求予以合理扩张
	4. 胎儿能够成为征地补偿对象的自决权
	5. 结语
	参考文献

